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14屆第2次醫事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5年3月4日(星期三)下午2時

地點：台北市安和路一段27號9樓(第二會議室)
出席：邱俊傑、周迺寬、王志嘉(視訊)、羅浚晅(視訊)、周天給(視訊)、陳志忠(視訊)、陸勇亮(視訊)、王麟殿(視訊)、邱啟恭(視訊)、丁鴻志(視訊)、林義龍(視訊)、蔡其洪、楊玉隆(視訊)、姚美輝(視訊)、夏保介(視訊)、楊忠錫(視訊)、王逸明(視訊)、蘇雍順(視訊)、蔡尚權(視訊)
請假：周偉倪、張朝凱、張濱璿、周思源、李嘉文
指導：陳理事長相國(視訊)
列席：王正旭(視訊)、邱泰源、洪德仁(視訊)、顏鴻順(視訊)、吳國治(視訊)、賴俊良(視訊)、蔡昌學(視訊)、黃振國(視訊)、張必正暨秘書處、陳標本(視訊)
主席：周召集委員賢章、古召集委員有馨(視訊)
紀錄：黃佩宜
1、 主席報告 (略)
2、 上次會議記錄確認
洽悉。

3、 上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
一、第13屆第10次醫事法規委員會討論事項
· 案號二：請研議第11屆(下稱本屆)立法院各委員提出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正草案版本，本會建議立場案。(提案人：吳召集委員欣席)

決  定：持續追蹤立法院審議結果。
二、第13屆第14次醫事法規委員會討論事項
· 案號五：請研議劉建國等16位立法委員所提「病人自主權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邱志偉等19人於立法院提案修正「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八條、第九條及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本會立場案。(提案人：吳召集委員欣席)

決  定：持續追蹤立法院審議結果。
三、第14屆第1次醫事法規委員會討論事項
· 案號一：請研議衛生福利部預告「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修正草案，本會立場案。(提案人：古召集委員有馨、周召集委員賢章)
決  定：持續追蹤。
· 案號三：請研議立法委員陳瑩、莊瑞雄、王正旭等16人提出「醫療法第八十八條文修正草案」，本會之意見案。(提案人: 古召集委員有馨、周召集委員賢章)
決  定：持續追蹤。
四、其餘之前追蹤案，倘有須要時再另行提案或報告討論。
4、 討論事項
1、 案由：請研議行政院、郭昱晴立委、羅廷偉立委、王育敏立委、張雅琳立委、林月琴立委、王正旭立委、徐巧芯立委及廖偉翔立委所提「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組織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本會意見案。(提案人：周召集委員賢章、古召集委員有馨)
結論：「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組織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目前共有九個版本之關係文書。鑑於本案屬組織法修正，本會建議支持行政院所提版本。
2、 案由：請研議立法委員王鴻薇、邱若華等17人所提「醫師法增訂第二十五條之三及第四十一條之八條文草案」，本會立場案。(提案單位：醫學倫理暨紀律委員會交議)
結論：(一)律師法與醫師法之懲戒制度背景與性質不同，律師懲戒制度具有準司法判決性質，而醫師懲戒係屬行政處分，兩者制度設計基礎不同，難以直接類比。另衛生福利部已於115年1月於該部網站設置「醫事人員懲戒決議書查詢專區」，相關資訊揭露已有機制，爰本會反對本案比照律師法懲戒制度之立法方向；若本案進入修法程序，本會將適時表達反對立場。
(二)
114年12月23日立法委員王正旭國會辦公室曾召開「醫師涉及嚴重違規之懲戒及預警公告機制」公聽會，並請衛福部就會議結論三項重點於三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建請本會醫學倫理暨紀律委員會就衛福部所提書面內容研議其合理性，包括暫時性處分之必要性、部分醫療行為限制之適當程度等，審酌是否有過度侵害醫師權益之虞；如有需本委員會進一步研議事項，本會將予以協助。
(三)建議適時提醒各縣市醫師公會理事長於參與衛生局醫事懲戒委員會會議時，與會委員應依相關懲戒規定作出適當處分，以維護懲戒制度之公平性與程序正義。
3、 案由：請研議台灣民眾黨黨團所提「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六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本會立場案。(提案人：周召集委員賢章、古召集委員有馨)
結論：(一)台灣民眾黨黨團所提「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六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影響層面甚廣，本會反對本案修法。
(二)建請醫療政策委員會就本案進行更完整之政策與制度研析，如具時效性需求，建議成立跨委員會專案小組進一步研議。
(三)本次會議已先行討論初步說帖架構，後續將持續蒐集並彙整相關意見，以凝聚共識後充實並完善說帖內容。
(四)說帖完成後，將提供各縣市醫師公會及本會幹部參考運用，以利向立法委員說明本會立場。
(五)本案規範對象涵蓋所有醫事服務機構之醫事人員，影響範圍廣泛，必要時建議與其他醫事團體進行溝通與說明，以凝聚共識。
5、 臨時動議
1、 案由：建議彙整分類立法院第11屆會期對本會影響重大之修正法案，以揭露資訊廣知會員知悉。(提案人：周召集委員賢章、古召集委員有馨)
結論：本案通過。建議將影響醫界之重大法案予以分類（如有利或不利），並評估於本會網站設置專區或以其他適當方式揭露；其揭露內容包括資訊格式（如黨籍、提案人）、揭露方式（如網站或其他形式）及揭露時機（如定期或特定期間，例如選舉前三個月）等，以利會員瞭解相關資訊。
6、 散會：下午4時4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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